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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22發布】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個人資料運用審查辦法 

113.7.16 本校智財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暨安全管理委員會通過 

113.9.3 本校第 317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10.22 發布全條文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智財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暨安全管理委員會（下

稱本會），為提供本校校務研究分析決策之實證參考與建議，以促進本

校校務發展、培育優秀人才及精進學術研究等公益目的，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一、 學生：係指現在或曾經具有本校學籍系統編號之學生。 

二、 研究資料：本校因公務而蒐集並由本會所公告可申請使用範圍之

去識別化學生資料。 

第三條 本辦法之業務主管單位為本校智財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暨安全管理委員

會;業務執行單位為個人資料運用審議小組（下稱審議小組）。 

審議小組由本會主席召開第一次會議，再由小組成員於第一次開會時互

選產生審議小組召集人。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或迴避時，由小組成員互

推一人代理之。 

審議小組開會時，成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過半數委

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審議小組成員在審查或討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未自

行迴避者，召集人得請該委員迴避。 

審議小組之出席及表決人數應扣除前項迴避之成員。 

第四條 本校所屬單位及教職員生（下稱申請人）得以書面向審議小組申請提供

研究資料。 

申請人應向審議小組提交書面研究計畫並載明以下事項： 

一、研究計畫之概要。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三、研究成果所欲達成之公益目的及本校受益單位。 

四、申請研究資料之種類及範圍。 

五、研究資料的處理及管理方式。 

六、研究計畫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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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研究計畫應通過研究倫理審查者，須提出申請研究倫理審查或通

過審查證明文件。 

八、其他補充資料。 

申請人如為學生，應另提交系主任、指導老師或導師之同意書予審議小

組。 

申請人依前二項規定提交資料後，由審議小組召集人形式審查是否受理

立案。如案件已受理立案且申請人依第六條第一項繳納研究計畫審查費

後，召集人將擇定小組成員三人(必要時得另聘外部專家學者一名)組成

初審小組，協助審議小組先行審查案件並提出處理建議。 

第五條 審議小組應審酌前條研究計畫係屬該研究資料原始蒐集目的內使用或

目的外使用，並得分別為不同之決議。 

審議小組得為以下一項或數項之決議： 

一、同意提供研究資料及提供研究資料之類型、方式、範圍、去識別化

程度及資料交付時間。 

二、拒絕提供研究資料。 

三、研究成果發表前之確認程序。 

四、其他附帶條件，包括但不限於審議小組之事後監督措施、以通過研

究倫理審查為資料提供條件。 

審議小組必要時得邀請資料提供單位列席說明。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提交第四條申請計畫後，如經審議小組召集人同意受理立案

者，申請人應依附表一收費標準繳納研究計畫審查費。 

申請人如經審議小組同意提供研究資料者，應依附表二收費標準繳納研

究資料使用費。 

本會得聘任專任或兼任人員協助審議小組處理行政事務及研究資料之

提供，所需經費得由本條研究計畫審查費及研究資料使用費支應之。 

第七條 申請人及其研究團隊成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審議小組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決議。 

二、依前條規定繳納研究計畫審查費及研究資料使用費。 

三、如經審議小組同意提供研究資料者，應與本校簽訂研究資料使用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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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繳清第二款費用並簽訂研究資料使用契約及保密協議後始能取得

研究資料。 

五、應對研究資料負妥善保管及保密義務，且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交

付或洩露予研究計畫團隊成員以外之第三人。 

六、應於完成研究後將研究成果送交審議小組存查。 

第八條 申請人或其研究團隊成員如有違反前條所定事項或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且情節重大者，審議小組得決議命申請人或其研究團隊成員為下

列之措施之一部或全部： 

一、限期繳回一部或全部研究資料。 

二、銷毀一部或全部備份之研究資料或因處理或利用研究資料所生之資

料。 

三、停止一部或全部研究計畫之進行。 

申請人或研究團隊成員如經審議小組認定有前項違規情事者，應送本校

相關委員會懲處，且未來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或參與申請提供研究資料。 

第九條 審議小組依第五條決議提供研究資料後，應於公開網站公告申請計畫內

容及預計提供之研究資料種類與範圍。於公告後十五日內，學生得以書

面向審議小組申請排除其個人資料內容。 

審議小組受理第一項之申請，應於三十日內審查並以書面回覆處理結果。

審議小組得審酌該資料內容之類型、去識別化之程度、利用方式等情形，

決議排除前項申請學生之一部或全部個人資料，並提供不含前項申請學

生個人資料之研究資料予研究計畫申請人。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智財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暨安全管理委員會會議及行政會議通

過後，自民國 114年 1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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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22發布】 

研究計畫審查費收費標準表 

審查類別 

收費標準（幣別：新臺幣元） 

申請人為本校所屬單位、 

本校教師、本校職員 
申請人為本校學生 

每案 10,000元 5,000元 

微小/行政事項變更 

重送原案 
每次 5,000元 每次 2,500元 

說明： 

1. 「申請人為本校學生」僅限於本校學生個人或本校學生所組成之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成員如有包含本校教師、研究人員或職員，則不屬之。

2. 是否屬於「微小/行政事項變更重送原案」，由審議小組召集人認定之。

3. 申請人繳費後，無論案件有無立案或通過審查，概不退費。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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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教務處：採基本費加上累進級距方式計價。 

研究資料記錄筆數 

收費標準（幣別：新臺幣元） 

申請人為本校所屬單位、 

本校教師、本校職員 

申請人為本校學生 

≦5萬筆(基本費) 5,000元 2,500元 

＞5萬筆且≦20萬筆 0.05元/筆 0.025元/筆 

＞20萬筆且≦50萬筆 0.03元/筆 0.015元/筆 

＞50萬筆且≦100萬筆 0.02元/筆 0.01元/筆 

＞100萬筆 0.01元/筆 0.005元/筆 

學務處：依各系統提供資料之難易程度採差異計價。 

等級1：由系統管理者匯出，每筆*0.1元。 

等級2：部分資料需計中協助，每筆*0.2元。 

等級3：全數資料需由計中協助下載，每筆*0.3元。 

等級5：其他特殊情況(如資料需由院系所同意或提供)，每筆*0.5元。 

說明： 

1.「申請人為本校學生」僅限於本校學生個人或本校學生所組成之研究團隊，研究

團隊成員如有包含本校教師、研究人員或職員，則不屬之。

2.申請人繳費後，無論是否完成研究、有無被審查小組依本辦法第八條要求繳回、

銷毀研究資料或停止研究計畫，概不退費。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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